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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长高电新 股票代码 00245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长高集团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林 彭林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星北

路三段393号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星北

路三段393号

电话 0731-88585000 0731-88585000

电子信箱 linlin6938@163.com cgzq123@163.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29,272,437.79 651,169,200.08 1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1,446,265.14 85,020,896.54 42.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12,477,157.64 78,167,458.76 43.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054,732.63 -16,013,885.35 18.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85 0.1371 44.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85 0.1371 44.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7% 3.97% 1.4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146,072,229.37 3,241,125,614.56 -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61,055,907.20 2,259,339,573.43 0.0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9,21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马孝武 境内自然人 13.59% 84,298,440.00 63,223,830.00 不适用 0

林林 境内自然人 5.00% 31,005,300.00 23,253,975.00 不适用 0

廖俊德 境内自然人 4.71% 29,203,300.00 0.00 不适用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2.42% 15,009,000.00 0.00 不适用 0

马晓 境内自然人 2.32% 14,370,000.00 10,777,500.00 不适用 0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淳

厚信睿核心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36% 8,442,000.00 0.00 不适用 0

易方达基金－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易方达

基金－汇金资管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93% 5,777,700.00 0.00 不适用 0

陈益智 境内自然人 0.92% 5,684,282.00 0.00 不适用 0

林冲 境内自然人 0.75% 4,649,800.00 0.00 不适用 0

张常武 境内自然人 0.72% 4,440,589.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除马孝武、马晓为父子关系外，无公司已知的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林冲本报告期末合计持有4,649,800.00股， 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3,611,

100.00股，通过信用账户持有1,038,7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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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

关于子公司为其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3月25日和2024年4月19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预计的议案》，根据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为提高决策效率，公司拟为全资、控股子公司的日常经营

事项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62,400万元的担保额度，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含）的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2,000万元， 向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

60,400万元。 对于70%以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含70%）的子公司，可以提供全额担保，但少数股东须

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上述担保额度包含了公司对子公司和孙公司以及子公司对孙公司所有担保的额

度。 上述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以进行内部调整，但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额度。 详见公司《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25）

一、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子公司湖南长高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高电气” ）近期就其控股公司湖南长高弘瑞电

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高弘瑞” ）与招商银行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签订的《授信协议》向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出具《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授信总额为400万元，担保最高额不超过400万

元。 长高弘瑞少数股东郭周平、郭乔林按照其在长高弘瑞的持股比例向长高电气提供反担保。 具体情

况如下：

（一）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湖南长高弘瑞电气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张天明

3、注册资本：1625万元

4、成立时间： 2010年04月23日

5、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宁乡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金洲大道东018号

6、与本公司的关系：

长高电气是公司100%纳入合并报表的控股子公司，长高电新持有长高电气81.08%股权，国开发

展基金有限公司通过明股实债的方式持有长高电气18.92%股权，公司实际控制长高电气100%股权。

长高弘瑞是公司70%纳入合并报表的控股子公司，长高电气持有长高弘瑞70%股权，郭周平持有

长高弘瑞27.44%股权，郭乔林持有长高弘瑞2.56%股权，长高电新实际控制长高弘瑞70%股权。

7、经营范围：高低压电器研发；配电网的技术咨询；电力信息系统的设计、开发、维护；电力设备、

高低压成套设备、电气成套生产；电力设备、模具、高低压电器、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高低压成套设备、

电气成套、电子产品及配件销售；电气设备系统集成、生产；模具、高低压电器、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绝

缘制品、电子产品及配件制造；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8、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经审

计）

2024年6月30日（未经审

计）

项目

2023年度

（经审计）

2024年1-6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9,554,815.52 49,396,345.94 营业收入 24,182,927.78 14,984,726.10

负债总额 38,360,437.13 38,185,406.87 净利润 -1,380,790.95 -10,339.34

净资产 11,194,378.39 11,210,939.07 资产负债率 77.41% 77.30%

（二）协议主要内容

1、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合同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被担保人：湖南长高弘瑞电气有限公司

担保人：湖南长高电气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期间：《授信协议》项下每笔债权或每笔垫款到期日或垫款日另加三年。

最高担保额度：400万元。

2、反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合同名称：《反担保合同》

反担保人：郭周平、郭乔林

被担保人：湖南长高电气有限公司

反担保范围：郭周平、郭乔林按照其在长高弘瑞的持股比例就长高电气因履行《最高额不可撤销

担保书》而承担的全部担保责任的30%向长高电气提供反担保。

二、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对外提供担保余额共计11,753.23万元,�占公司2023年末经审

计净资产的5.20%。 其中公司为子公司担保的余额为6,467.23万元，公司为子公司融资提供的反担保

余额4,586万元。 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余额700万元。

截止至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等事项。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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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现

场会议于2024年8月28日在公司总部大楼十六楼会议室召开。 公司于2024年8月18日以专人送达及电

子邮件、微信等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亲自出席董事9人，公司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对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公司董事长马孝武先生为本次董事会主持人。

一、与会董事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进行讨论，并以表决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了审议表决：

1、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公司按照定期报告编制的相关格式指引及要求，根据公司财务部门提交的《2024半年度财务

报告》及公司2024年上半年经营情况等编制的《2024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

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请详见2024年8月3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半年

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2、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8月3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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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下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4年8月28日在本公司

总部大楼16楼会议室召开。公司于2024年8月18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监事。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监事会应到监事3名，实际到会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志刚先生主持。

一、与会监事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充分讨论，会议表决并做出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过认真审查，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2024

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

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审议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全票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全票通过。

二、备查文件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

监 事 会

2024年8月30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李彦 董事 出差 范雄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川大智胜 股票代码 00225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俊杰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武科东一路7号

电话 028-68727816

电子信箱 www_yyw@163.com

（二）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7,074,532.15 79,643,223.95 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087,855.17 -11,695,132.33 -4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21,827,264.85 -15,965,719.10 -36.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359,193.96 11,890,260.49 -170.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5 -6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5 -6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3% -0.85% 下降0.58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532,604,211.25 1,565,021,802.17 -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86,525,630.38 1,203,613,485.55 -1.42%

（三）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9,63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游志胜 境内自然人 9.13% 20,589,033 15,441,775 不适用

四川大学 国有法人 6.97% 15,724,800 不适用

四川智胜视科航空航天技术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55% 14,778,550 质押 3,700,000

成都西南民航空管工程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37% 7,610,250 不适用

陈素华 境内自然人 1.37% 3,097,803 不适用

杨红雨 境内自然人 1.26% 2,853,385 2,177,539 不适用

郑就有 境内自然人 1.14% 2,564,000 不适用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9% 2,448,500 不适用

成都西南民航巨龙实业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96% 2,160,100 不适用

徐斐美 境内自然人 0.39% 873,600 不适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游志胜、杨红雨在四川大学任职；游志胜为智胜视科公司的执行董事，持

有智胜视科公司20.23%的股权；陈素华系游志胜的配偶。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

10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等情形。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1.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2.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 不适用

（四）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为游志胜先生，未发生变更。

（五）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 不适用

（六）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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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4年8月29日

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由董事会秘书于2024年8月19日向各位董事及会议参加

人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董事李彦因出差，委托董事范雄行使表决权。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游志胜先生主持，其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 登载于2024年8月30日巨潮资讯网，《四川

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登载于同日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 （公告编号：2024-020）

（二）审议通过《关于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现提名孙旭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

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 孙旭军先生简历如下：

孙旭军，男，60岁，硕士，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曾任四川教育出版社副社长、成都博瑞

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总经理。

孙旭军先生任职资格及聘任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法律法

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孙旭军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也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孙旭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补选完成后，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

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补选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董事刘健波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决定聘任孙旭军先生担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志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刘英荻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登载于2024年8月30日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 （公告编号：2024-021）

（五）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023年10月25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规范了“关于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

债的划分”“关于供应商融资安排的披露”“关于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 等内容，该解释自2024年1

月1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登载于2024年8月30日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公

告编号：2024-022）

（六）审议通过《关于银行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因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明细如下：

向成都银行武侯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1.5亿元（具体金额以银行最终审批为准），其中1亿

元用于3年期流动资金贷款，5,000万元用于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保函及国际贸易融资业务，期限1年。

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1亿元 （具体金额以银行最终审批为

准），用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国内证、非融资性保函（投标、履约、预付款保函、质量保函），期

限1一3年。

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芷泉支行申请授信额度3,000�万元（具体金额以银行最终审核

为准），用于流动资金贷款等相关业务。

三、备查文件

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253�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川大智胜 公告编号：2024-019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4年8月29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19日向各位监事及会议参加人发出。

公司监事会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平主持，其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编制和审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的规定。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 登载于2024年8月30日巨潮资讯网，《四川

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登载于同日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 （公告编号：2024-020）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符合公司的实际

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登载于2024年8月30日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公

告编号：2024-022）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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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以下简称

“准则解释第17号” ）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

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

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及日期

2023年10月25日，财政部颁布了准则解释第17号，规范了“关于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的划分”

“关于供应商融资安排的披露”“关于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 等内容，该解释自2024年1月1日起施

行。

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

（二）变更介绍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颁布的准则解释第17号要求执行。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

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布的准则解释第17号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变更后的会

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的实际

情况，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况。

三、审计委员会意见

经审核，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审计委员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有关规定，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 同时，会计政策变更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

益的情形。

五、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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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2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 董事会同意聘任孙旭军先生担任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李志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资格审查并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刘英荻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公司董事

会秘书吴俊杰女士不再代行财务总监职责。

孙旭军先生、李志刚先生、刘英荻先生任职资格及聘任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有关规定，不存在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孙旭军先生、李志刚先生、刘英荻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附件：

孙旭军，男，60岁，硕士，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曾任四川教育出版社副社长、成都博瑞

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总经理。

李志刚，男，52岁，硕士，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曾任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负责投资、运营工作；成都博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四川宏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负责投资、运营工作；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负责投资、融

资、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刘英荻，男，46岁，本科，会计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2001年7月至2024年8月，在成都市路桥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工作，曾任分公司财务经理、集团财务部副经理、集团财务部经理，全面负责公司财务

部工作。

孙旭军先生、李志刚先生、刘英荻先生均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上述人员均未持有公司股份。

孙旭军先生、李志刚先生、刘英荻先生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萃华珠宝 股票代码 00273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裕春 张祥琴

办公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 29�号 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 29�号

电话 024-24868333 024-24868333

电子信箱 chgf_zqb@163.com chgf_zqb@163.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94,770,868.15 2,510,871,834.02 -1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2,399,638.14 59,740,213.99 3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78,207,196.95 57,793,262.83 35.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5,269,866.02 27,348,282.71 467.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23 39.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23 39.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9% 4.38% 0.9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5,650,187,361.72 5,236,226,267.29 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04,939,285.42 1,516,097,630.96 5.8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82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思伟 境内自然人 12.00% 30,738,720 23,054,040 不适用 0

#深圳市翠艺

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53% 16,722,560 0 质押 2,980,000

#龙凤 境内自然人 6.20% 15,881,672 0 不适用 0

马俊豪 境内自然人 4.97% 12,727,854 0 不适用 0

郭英杰 境内自然人 4.86% 12,452,830 0 质押 5,506,000

郭裕春 境内自然人 1.79% 4,590,000 3,442,500 不适用 0

上海鸿潮企

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1% 3,095,737 0 不适用 0

林瑞莲 境内自然人 0.86% 2,200,000 0 不适用 0

张艾琳 境内自然人 0.79% 2,011,000 0 不适用 0

许初灵 境内自然人 0.74% 1,896,1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深圳翠艺、郭英杰、郭裕春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1、股东深圳翠艺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8,722,560股；

2、股东龙凤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5,881,672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独立董事任期届满暨聘任独立董事

1、2024年6月21日， 公司发布 《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暨聘任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2）。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731� � � � � � � � � � � �证券简称：萃华珠宝 公告编号：2024-052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

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财会[2023]21号，以下简称“解释1号” ）、

《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23〕11号）作出的调整。

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

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

重大影响。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及日期

1、2023年10月25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财会[2023]21号，以下简称“解释1

号” ），其中“关于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的划分”“关于供应商融资安排的披露”“关于售后租回交易的

会计处理”的规定，公司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2、2023年8月1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23〕11号），适用

于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确认为无形资产或存货等资产的数据资源， 以及企业合法拥有或控制的、预

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但不满足资产确认条件而未予确认的数据资源的相关会计处理，并对数据资

源的披露提出了具体要求，公司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二）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及《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

定》要求执行。 除上述政策变更外，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

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变更。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董事会、监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意见

1、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及《企业数据

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财务报表能

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况。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3、审计委员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及《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

行规定》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审计委员会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四、备查文件

1、《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审计委员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特此公告。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731� � � � � � � � �证券简称：萃华珠宝 公告编号：2024-048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28日上午10：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8月18日通过电话、书面等形式发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

思伟先生主持，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包括独立董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以及

视频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采用

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24-050）、《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2024-051）全文详细内容见公司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加强公司子公司的管理控制，维护公司和投资者合法权益，确保子公司规范、高效、有序地运作，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特制订《子公司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8月30日公司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731� � � � � � � � �证券简称：萃华珠宝 公告编号：2024-049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4年8月28日上

午11: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郝率肄女士召集和主持，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8月

18日送达给全体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共3名。 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以及视频会议

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通过

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24-050）、《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2024-051）全文详细内容见公司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况。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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